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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赵大爷在某手机
店为老伴购买新手机，因不会操作
数据迁移，向店员求助。店员建议
其前往品牌店，但品牌店以机型不
同为由拒绝服务。赵大爷返回原店
后，店员使用第三方软件为其迁移
数据，导致通讯录及2300张照片
中有2000张照片丢失，其中包括
已故家人生前的珍贵影像及病中
陪伴记录。赵大爷多次协商、报警

无果后，将手机店诉至法院，要求
赔偿精神损失费9000元。

赵大爷认为，店员作为专业
人员未告知数据丢失风险，导致
不可挽回的损失，坚持要求赔
偿。手机店则辩称赵大爷全程在
场，且应自行举证数据原有状态，
拒绝赔偿。

法院审理发现，赵大爷正在
使用的手机中确实丢失了部分照

片和手机通讯录。手机店员作为
专业人士，在使用第三方软件跨
品牌迁移数据时，应预见操作风
险并履行告知义务，故应承担相
应责任。经核实，丢失照片已无
法恢复，其中部分内容具有人身
属性和情感价值，对赵大爷夫妇
造成实质影响。经法院调解，手
机店同意赔偿，双方达成协议，纠
纷得以化解。

2000张照片永久丢失
大爷告了手机店
法院：迁移数据前店方未告知风险应担责

深夜，12辆汽车玻璃被砸，干出
这事的竟是个刚满16周岁的孩子。
近日，红桥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故意毁
坏财物案作出判决。
庭审中，被告人李某称：“我就是

想买个新款手机，以后遵纪守法，不会
做这么蠢的事情了。”被告人李某2008
年出生，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去
年10月10日凌晨两点多，他从外省乘
车来到本市红桥区，为了实施盗窃，李
某携带破窗锤接连对街边12辆轿车下
手。用破窗锤猛砸车窗玻璃，意图窃
取车内财物。案发当日，李某就被公
安机关抓获归案。
到案后，李某称他缺钱了，朋友

告诉他这个来钱的道，砸车窗玻璃盗
窃。李某选择较好车型，先拉车门，
拉不开便砸车窗。当日，李某未窃取
到任何财物，但是12辆轿车玻璃被
损毁。经认定，仅玻璃损失就达4万
余元。
承办法官经审理认为，李某犯罪

时刚满16周岁还没到18周岁，属于未
成年人，李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属于坦白从宽，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而且他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
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可以
从宽处理。案发后，李某的母亲代为
赔偿了全部经济损失。红桥区法院综
合全案情节，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
刑1年缓刑1年，在缓刑期限内依法实
行社区矫正。

法官说法

近年来，未成年人“拉车门”盗窃案
件频发，本案属于拉车门盗窃案件的一
种变形。对于李某这样的未成年人犯
罪，我们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
方针，要依法惩处，更要帮他认识错误、
改过自新。希望李某能在缓刑考验期
里，真正吸取教训，也希望广大青少年
引以为戒，从小树立法治意识，别因一
时糊涂，毁掉自己的人生。同时提醒广
大群众要防范“拉车门”盗窃，下车后及
时锁车，停车请尽量选择有监控或者有
值守人员的区域，汽车不是保险柜，下
车记得把贵重物品带走。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吉欣茹

未成年人深夜砸车12辆
竟为买个新款手机

“报警也来不及了，10分钟以内，我就会把你的
钱全转走！”电话那头，冒充“某音客服”的骗子语气
嚣张。11月7日下午，一场真实的“反诈阻击战”在
本市某小区悄然打响，警方与骗子“抢时间”，最终保
住群众的钱财。
“某小区居民报警：接到‘某音客服’电话，对方

以‘取消付费’为由，诱导他下载两个App，如今手机
已不受控制，请迅速派警……”电话那头，公安河西
分局反诈中心预警指令急促传来。土城派出所民警
接到指令后，迅速驱车赶赴现场。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一路上，民警多次拨打受骗群众被“操控”的手机，试
图中断骗子的操作。可显然对方做了“万全”准备，
民警的数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民警只能加快车
速，“必须赶在转账前到达！”

5分钟后，民警拎着“隔离袋”、揣着“取卡针”冲
进老人家中。开门的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神色
显得很焦急。民警立即接过大爷的手机，迅速取出
手机卡，紧接着把手机塞进“隔离袋”。随后，民警快
速联系分局反诈中心，对老人相关银行卡进行保护
性止付，并在其指导下关闭房间内Wi-Fi。确认止
付成功后，才将手机从“隔离袋”中取出，卸载里面所
有的涉诈App。
完成一系列操作后，细心的民警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帮助老人挨个给相关银行打电话，确认没有发
生任何转账记录后，众人悬着的心才放下。
“当时骗子太猖狂了，他在电话里说报警也来

不及了，10分钟以内，就会把我的钱全都转走……
幸亏你们到了！”老人惊魂未定，握着民警的手连
声道谢。
事后，民警坦言，这类“小工具”已成为日常出警

的标配：“取卡针能快速断网，隔离袋能屏蔽信号，都
是在反复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他们表示，反诈工作
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场面，更多是靠平时细节的积
累——提前备好工具、熟悉处置流程，才能在与骗子
“隔空较量”时抢下关键几分钟。

如今，携带这些“小装备”已是日常，它们
看似不起眼，却实实在在织密了群众财产的安
全网。

记者 张艳

民警与骗子“抢时间”
“一针一袋”隔空反诈

法官说法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受害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手机数据作为数字财产受法律
保护。商家提供服务时，对于数据丢失的可能性应当向顾客如实告知或进行提示，如因过错导致数据丢失，应
承担赔偿责任。建议消费者在维修、换机前对重要数据做好备份，防范风险。数字社会中，老年人面临应用能
力不足、学习渠道有限等困境。服务企业应立足其特殊性，在提供数据迁移、备份等服务时，加强风险提示与操
作引导，以耐心和责任心助其跨越数字鸿沟。 记者 常健

漫画 张亮

手机已成为记
录生活的重要工
具，其中不乏承载
珍贵回忆的数据。
然而，数据迁移若
处理不当，也可能
带来不可逆的损
失。近日，河东法
院成功调解一起因
手机数据迁移引发
的纠纷。

以案说法
数据迁移会有图片丢

失风险，怎么不早说呢？


